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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
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将公司 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8 万吨/年功能性
硅橡胶项目”中的子项目“5万吨/年光伏胶项目”部分装置进行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变更：实施主体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瑞公司”）变更为兴瑞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
瑞佳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佳公司”），实施地点由宜昌市猇亭化工园变更为谷城县化工园及
硅材料工业园。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904 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了可转换公司债券 2,800 万张，每
张面值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800,000,000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及与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其他发行费用共计 18,329,245.27 元（不含增值税） 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2,781,670,754.73元，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 9月 28日全部到账。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
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证报告》（勤信验字【2022】第 0054号）。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
户存储管理，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
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结合募集资金实际到账金额，本次募集资金扣
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总额 原拟投入募 集资金
金额

实际拟投入 募集资 金
金额

1

新建 20 万吨/年磷酸铁及配
套 10 万吨/年湿法磷酸精制
技术改造项目

/ 273,502.19 127,000.00 127,000.00

其中： 新建 20 万吨/年磷酸
铁项目

湖北兴友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218,414.19 83,100.00 83,100.00

10 万吨/年湿法磷酸精制技
术改造项目 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司 55,088.00 43,900.00 43,900.00

2 新建 8 万吨/年功能性硅 橡
胶项目 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 103,428.49 75,700.00 75,700.00

3 偿还银行借款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77,300.00 77,300.00 75,467.08

合 计 / 454,230.68 280,000.00 278,167.08

二、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一）本次拟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情况
公司拟对本次募投项目“8万吨/年功能性硅橡胶项目”中的子项目“5 万吨/年光伏胶项目”中的光

伏胶装置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变更前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总投资 本次募集资金使
用金额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1 8 万吨/年功能
性硅橡胶项目

5 万吨/年光伏胶及配套 107 硅橡胶；3
万吨/年液体硅橡胶及配套乙烯基 硅
油

103,428.49 75,700.00
湖 北 兴 瑞 硅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宜昌市猇亭 化工
园

变更后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总投资 本次募集资金使
用金额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1 8 万吨/年功能
性硅橡胶项目

5 万吨/年光伏 胶项目中 的光伏胶装
置部分 23,700.00 16,904.89

湖 北 瑞 佳 硅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谷城县化工 园及
硅材料工业园

3 万吨/年液体硅橡胶项目及 5 万吨/
年光伏胶项目中的 107 硅橡胶装置部
分

82,428.49 58,795.11
湖 北 兴 瑞 硅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宜昌市猇亭 化工
园

合计 / / 106,128.49 75,700.00 / /

注：瑞佳公司“5 万吨/年光伏胶项目中的光伏胶装置部分”已完成投资项目备案，获得环评批复，
项目实施预计不存在实质障碍。

除上述变动事项外，公司“8万吨/年功能性硅橡胶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实施方式和项目建设
内容等事项均不变， 项目总投资超出募集资金部分， 公司将根据项目需要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投
入。

（二）变更后的实施主体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北瑞佳硅材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22年 5月 25日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25MABMDKCP3D
5.注册地址：湖北省襄阳市谷城县城关镇谷城经济开发区鲍家湾工业园区
6.注册资本：10,000万元
7.法定代表人：李发华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密封胶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
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9.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股 100%的全资孙公司
10.主要财务数据：湖北瑞佳于 2022年 5月 25日成立，目前刚启动项目建设，暂无资产、收入及盈

利数据。
三、本次变更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原因和影响
湖北省谷城县拥有丰富及品质较高的硅石矿资源，有利于发展硅化工产业，公司已决定在该地投

资建设硅基新材料产业基地。 基于公司硅基新材料产业战略布局调整情况，经过详细审视、充分论证
项目实施环境及后续建设需要，拟将本次募投项目“8万吨/年功能性硅橡胶项目”中的子项目“5 万吨/
年光伏胶项目”中的光伏胶装置部分进行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变更，实施主体由兴瑞公司变更为兴
瑞公司全资子公司瑞佳公司，实施地点由宜昌市猇亭区化工园变更为谷城县化工园及硅材料工业园。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建设内容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变更， 是公司基于硅基新材料产业战略布局
调整，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做出的合理决策，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会对
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变更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8日召开了十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和十届十五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发表了
同意的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等相关规定，本次事项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相关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对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

建设目标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且有利于提高公司
的资源配置效率，符合公司硅基新材料产业布局的调整和战略发展需要，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实施。

（二）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对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

建设目标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公司的整体营运成本，符合公
司硅基新材料产业布局调整与战略发展需要，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和股东
利益的情形。 本次变更事项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实施。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源配
置效率，符合公司硅基新材料产业布局调整和战略发展需要，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事项
无异议。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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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

票据支付募投项目资金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召开了十届十六次董
事会会议与十届十五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票据支付募
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为优化公司 2022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款项支
付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成本，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
提下，公司拟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票据支付募投项目所需的部分材料、设备、工
程等款项，同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已使用资金。 现将有关事宜
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904 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了可转换公司债券 2,800 万张，每
张面值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800,000,000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及与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其他发行费用共计 18,329,245.27 元（不含增值税） 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2,781,670,754.73元，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 9月 28日全部到账。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证报告》（勤信验字【2022】第 0054 号）。 公司对
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票据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具体操作流程
为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确保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票据用于募投项目，公司配套拟定了相

关业务操作流程，具体如下：
1.项目建设或物资采购相关部门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与募投项目相关供应商签订采购、施工

等合同前，确认可以采取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票据进行支付的款项，履行公司内部审批程序后，签
订交易合同。

2.在达到合同付款条件时，由项目建设或物资采购相关部门填制付款申请单并注明付款方式为银
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票据。 财务部门根据审批后的付款申请单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票据支
付手续。

3.财务部门按季度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 若采用信用证支付募投项目资金，
则先开具信用证支付，待信用证到期后，再用募集资金承付到期的信用证。

财务部门登记台账，逐笔统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票据支付的募投项目资金，按月编制
汇总明细表，并抄送保荐代表人。

4.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有权采取现场检查、书面问询等方式对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
等票据支付募投项目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督。 公司财务部门与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
调查与查询。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票据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资金成本，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该事项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相关审批程序和操作流程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
有关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票据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

（二）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该事项已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和操作流程，内容及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有关规定，能够保证募集资金得到合理使用，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成
本，且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
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票据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兴发集团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票据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

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
正常开展，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事项已经兴发集
团十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十届十五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
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兴发集团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票据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
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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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

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提供借款标的公司名称：湖北兴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友公司”）、宜都兴发化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都兴发”）、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瑞公司”）、湖北瑞佳硅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瑞佳”）。

●提供借款金额：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向兴友公
司提供不超过 50,182.63 万元借款，向宜都兴发提供不超过 43,900 万元借款，向兴瑞公司提供不超过
58,795.11万元借款，向湖北瑞佳提供不超过 16,904.89 万元借款，以上借款可根据募投项目建设需要
逐笔提供，期限均为 3年，并按照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LPR）计息。

●本次提供借款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904 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了可转换公司债券 2,800 万张，每
张面值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800,000,000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及与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其他发行费用共计 18,329,245.27 元（不含增值税） 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2,781,670,754.73元，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 9月 28日全部到账。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证报告》（勤信验字【2022】第 0054 号）。 公司对
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投项目投入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结合募集资金实际到账金额，本次募集资金扣

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 原项目投资总额 项目实际拟投资
总额

原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实际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1

新建 20 万吨/年磷酸铁及配套
10 万吨/年湿法磷酸精制技术
改造项目

/ 273,502.19 273,502.19 127,000.00 127,000.00

其中 ： 新建 20 万吨/年磷酸铁
项目 兴友公司 218,414.19 218,414.19 83,100.00 83,100.00

10 万吨/年湿法磷酸精制技术
改造项目 宜都兴发 55,088.00 55,088.00 43,900.00 43,900.00

2

新建 8 万吨/年 功能性硅 橡 胶
项目 / 103,428.49 106,128.49 75,700.00 75,700.00

其中 ：新建 5 万吨/年光伏胶项
目中的光伏胶装置部分 湖北瑞佳 不适用 23,700.00 不适用 16,904.89

新建 3 万吨/年 液体硅橡 胶 项
目及新 建 5 万吨/年光 伏胶 项
目中的 107 硅橡胶装置部分

兴瑞公司 不适用 82,428.49 不适用 58,795.11

3 偿还银行借款 公司 77,300.00 77,300.00 77,300.00 75,467.08

合 计 / 454,230.68 456,930.68 280,000.00 278,167.08

注：1.募集资金不足的部分，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或自筹方式解决；2.公司十届十六次董事会对募投
项目“新建 8万吨/年功能性硅橡胶项目”中的子项目“5万吨/年光伏胶项目”中光伏胶装置部分的实施
主体由兴瑞公司调整为湖北瑞佳， 该项目原拟投入的募集资金 75,700万元按照调整后的两部分的投
资金额进行分配。

三、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湖北兴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湖北兴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21年 12月 16日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81MA4F60YT4D
5.注册地址：宜都市枝城镇兴宜大道 66号
6.注册资本：30,000万元
7.法定代表人：沈维云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新材料技术推

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9.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股 51%的控股子公司
10.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兴友公司总资产 9,294.74 万元，净资产 4,840.55 万元；

因兴友公司于 2021年 12月 16日成立，目前尚处于项目建设期，暂无收入和盈利数据。
（二）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09年 2月 24日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81682694686T
5.注册地址：宜都市枝城镇兴宜大道 66号
6.注册资本：337,650万元
7.法定代表人：郑光明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肥料、化肥、复合肥、有机肥、生物有机肥、有机无机复合肥、水溶肥料、新型

肥料、饲钙产品、其他精细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和经营；氟盐产品、硫酸、
磷酸、氟硅酸生产销售（有效期至 2023年 7月 27日）;液氨储存及经营（有效期至 2024 年 5 月 23 日）；
磷石膏建筑材料、磷石膏制品、水泥缓凝剂、石膏砂浆、石膏砌块、石膏粉、磷石膏处理、技术研发、加
工、生产、销售及贸易等。

9.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671,462.23 647,467.14

净资产 340,307.12 325,873.96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382,542.08 377,664.11

净利润 24,466.40 22,705.67

注：以上 2021年财务数据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22年 1-9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08年 1月 22日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670369106J
5.注册地址：宜昌市猇亭区猇亭大道 66-2号
6.注册资本：110,000万元
7.法定代表人：李书兵
8.经营范围：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

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密封胶制造；专用化学产品
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9.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551,354.80 615,162.81

净资产 332,608.04 322,490.02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515,598.95 696,965.51

净利润 59,739.18 162,853.03

注：以上 2021年财务数据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22年 1-9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湖北瑞佳硅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湖北瑞佳硅材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22年 5月 25日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25MABMDKCP3D
5.注册地址：湖北省襄阳市谷城县城关镇谷城经济开发区鲍家湾工业园区
6.注册资本：10,000万元
7.法定代表人：李发华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密封胶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
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9.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股 100%的全资孙公司
10.主要财务数据：湖北瑞佳于 2022年 5月 25日成立，目前刚启动项目建设，暂无资产、收入及盈

利数据。
四、借款方案
为保证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向兴友公司提供不超过 50,182.63 万元借款用于

“20万吨/年磷酸铁项目”建设，向宜都兴发提供不超过 43,900万元借款用于“10万吨/年湿法磷酸精制
技术改造项目”，向湖北瑞佳提供不超过 16,904.89 万元借款用于“5 万吨/年光伏胶项目”中光伏胶装
置部分建设，向兴瑞公司提供不超过 58,795.11 万元借款用于“3 万吨/年液体硅橡胶项目”及“5 万吨/
年光伏胶项目”中 107硅橡胶装置部分建设。 根据募投项目建设实际需要，额度可滚动使用，也可以提
前偿还，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不超过 3年，并按照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LPR）计息。本次
借款仅限用于前述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五、本次借款后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兴友公司、宜都兴发、兴瑞公司、湖北瑞佳将分别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次作为借款的募集资

金将存放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兴友公司、宜都兴发、兴瑞公司、湖北瑞佳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2年 1月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
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使用进行有效管理。

六、本次借款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进行借款，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建设需要，符合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推动募投项目早日建成，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
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本次提供借款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年 10月 28日，公司召开十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

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
核查意见。 本次提供借款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八、本次提供借款的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依据《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

案（修订稿）》约定，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兴友公司、宜都兴发、兴瑞公司和湖北瑞
佳提供借款， 用于推进募投项目“新建 20万吨/年磷酸铁项目”“10万吨/年湿法磷酸精制技术改造项
目”“新建 3 万吨/年液体硅橡胶项目”及“新建 5 万吨/年光伏胶项目”建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尽快发挥募投项目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 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以及决
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
子公司提供借款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进行借款，是基于相关募投项

目建设需要，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推动募投项目早日建成，不会
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
我们同意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事项。

（三）保荐机构意见
兴发集团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 1月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兴发集团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建设
需要，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推动募投项目早日建成，不会对公司
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所述，保
荐机构对兴发集团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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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904 号），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兴发集
团”）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公开发行了 2,8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280,000万元，扣除证券承销费、保荐费和其他发行费用 1,832.92万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278,167.08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
资，并出具《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证报告》（勤信验字【2022】第 0054 号），确认募集资金
于 2022年 9月 28日到账。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2022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保荐机构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英证券”）以及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监管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山支行、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山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并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0月 13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97）。

2022年 10月 27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瑞公司”）及宜都兴
发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都兴发”）分别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三峡支行”）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都市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宜都支行”）开立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兴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友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宜昌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宜昌分行”）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以下简称“兴业
银行宜昌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上述公司子公司、保荐机构华英证券分别与相关开户
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与《上
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户名 开户银行 账号 存放金额（万元）

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三峡分行 562582671242 0

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宜都支行 17337601040004870 0

湖北兴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宜昌分行 8111501013901010502 0

兴业银行宜昌分行 417010100100521771 0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为：
甲方一：兴发集团（以下简称“甲方一”）
甲方二：兴瑞公司、宜都兴发、兴友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甲方一与甲方二以下合称甲方）
乙方：中国银行三峡支行、农业银行宜都支行、中信银行宜昌分行、兴业银行宜昌分行（以下简称

“乙方”）
丙方：华英证券（以下简称“保荐人”）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的规定，甲方一、甲方二、乙、丙四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募投项目的募集资

金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
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
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
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金城、吴宜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
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 10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

6.甲方二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甲方、乙方应及时以邮件或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
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
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丙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华英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
起失效。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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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前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
2022年第三季报告披露工作的重要提醒》的要求，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 2022年前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22 年 1 至 9 月产量
（万吨）

2022 年 1 至 9 月销量 （万
吨）

2022 年 1 至 9 月销售金额 （万
元 ）

草甘膦系列产品 13.80 13.54 802,642.24

有机硅系列产品 30.71 17.64 351,357.54

特种化学品 16.64 17.21 280,156.92

肥 料 73.41 69.87 249,541.16

食品添加剂 16.75 15.66 190,548.14

黄 磷 9.41 3.26 96,565.31

湿电子化学品 4.58 5.27 50,253.99

磷矿石 236.34 93.99 49,656.80

注：1.食品添加剂包括食品级三聚磷酸钠、六偏磷酸钠、复配磷酸盐、酸式及碱式焦磷酸钠、单氟磷
酸钠等，下同；2.特种化学品包括二甲基亚砜、次磷酸钠、磷系阻燃剂、纳米钙等，下同；3.肥料包括磷酸
一铵、磷酸二铵、复合肥、氯化铵等，下同；4.有机硅系列产品包括 DMC、硅橡胶、硅油等；5.草甘膦系列
产品包括草甘膦原药、水剂及颗粒剂，下同；6.湿电子化学品包括电子级磷酸、硫酸和混配液等，下同。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22 年 1 至 9 月 平 均 售 价
（元/吨 ）

2021 年 1 至 9 月 平 均 售 价
（元/吨 ） 变动比率（%）

草甘膦系列产品 59,261.00 29,488.75 100.96

有机硅系列产品 19,922.40 19,590.75 1.69

特种化学品 16,274.87 8,289.30 96.34

肥 料 3,571.68 2,567.45 39.11

食品添加剂 12,168.25 7,050.31 72.59

黄 磷 29,625.08 19,271.35 53.73

湿电子化学品 9,530.35 8,748.40 8.94

磷矿石 528.30 257.85 104.89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料 2022 年 1 至 9 月 平 均 进 价
（元/吨 ）

2021 年 1 至 9 月 平 均 进 价
（元/吨 ） 变动比率（%）

白煤 1,645.93 1,229.69 33.85

纯碱 2,455.11 1,380.03 77.90

硫磺 2,581.09 1,377.76 87.34

硫酸 818.03 586.27 39.53

烟煤 1,337.33 839.68 59.27

金属硅 18,545.64 14,040.91 32.08

甲醇（生产有机硅） 2,601.99 2,351.26 10.66

浓硫酸 759.59 738.75 2.82

甲醇（生产草甘膦） 2,474.55 2,304.10 7.40

冰醋酸（生产甘氨酸） 4,050.12 5,882.38 -31.15

乌洛托品（生产甘氨酸 ） 6,245.73 5,892.35 6.00

工业盐 500.66 302.94 65.27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未对公司
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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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袁兵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13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21%；职工监事李美辉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6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54%；职工监事谢娟女士持有公司股票 3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34%；监事龚军先生持有公
司股票 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54%；监事陈芳女士持有公司股票 40,1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36%。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规定，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每年减持的股份不得超过其各自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上述减持主体
因个人资金需求，拟自 2022年 11月 21日至 2023 年 5 月 21 日期间按规定在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
25%的范围内且根据其持有股份限售规定实施减持,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上述减持主体计划减
持总股数不超过 83,000股，不超过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0075%。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收到董事袁兵先生、职工监事李美辉先生、谢娟女士，监事龚军先生、
陈芳女士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袁兵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35,000 0.0121%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35,000 股

李美辉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0,000 0.0054%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60,000 股

龚军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0,000 0.0054%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60,000 股

陈芳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0,180 0.0036%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40,180 股

谢娟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7,500 0.0034%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7,5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 划 减 持 数
量（股）

计 划 减 持 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间 减 持 合 理

价格区间
拟 减 持 股 份 来
源 拟减持原因

袁兵 不 超 过 ：
33,700 股

不 超 过 ：
0.0030%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
不 超 过 ：33,700
股

2022/11/21 ～2023/
5/21

按 市 场 价
格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李美辉 不 超 过 ：
15,000 股

不 超 过 ：
0.0013%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
不 超 过 ：15,000
股

2022/11/21 ～2023/
5/21

按 市 场 价
格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龚军 不 超 过 ：
15,000 股

不 超 过 ：
0.0013%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
不 超 过 ：15,000
股

2022/11/21 ～2023/
5/21

按 市 场 价
格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陈芳 不 超 过 ：
10,000 股

不 超 过 ：
0.0009%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
不 超 过 ：10,000
股

2022/11/21 ～2023/
5/21

按 市 场 价
格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谢娟 不超过：9,300
股

不 超 过 ：
0.0008%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
不超过：9,300 股

2022/11/21 ～2023/
5/21

按 市 场 价
格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根据公司奖励基金实施计划规定，2011-2012年， 董事袁兵以奖励基金从二级市场购入的公司股

票，在其任职期间及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减持主体将根据个人资金需求、市场环境变化、公司股价变动、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具体因

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故实际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的相关规定。 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减持主体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
章制度的相关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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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以电子通讯方式召开了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 2022年 10月 22日以电子通讯发出。 会议应收到表决票 13
张，实际收到表决票 13张，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
决议公告：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关于修订《投资管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03。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制度》（2022年 10月修订版） 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后坪 200万吨/年磷矿选矿及管道输送项目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关于投资建设后坪 200万吨/年磷矿选矿及管道输送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

104。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新建 40万吨/年有机硅新材料项目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关于投资新建 40万吨/年有机硅新材料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05。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06。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法律意见书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

cn。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王杰、程亚利、胡坤裔作为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激励对象，为本议案的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2-107。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及法律意见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王杰、程亚利、胡坤裔作为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激励对象，为本议案的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票据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等票据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09。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及保荐机构核查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10。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及保荐机构核查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11。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及保荐机构核查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 临 2022-

112。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及保荐机构核查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述议案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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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十五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以电子通讯方式召开了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 2022年 10月 22日以电子通讯发出。 会议应收到表决票 5
张，实际收到表决票 5张，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
议公告：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对 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
1.公司 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
2. 公司监事会成员没有发现参与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3.公司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司 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前

三季度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任。

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

《激励计划》《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 2019年激励计划首次及预
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除部分激励对象已离职不符合解除限售条
件外，公司及其他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 公司已经就本次限制
性股票的解除限售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和法律程序。 我们同意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项。

详细内容见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06。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法律意见书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
cn。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公司 3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

件，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同意公司对该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54,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价格的调整系公司实施了 2019年度、2020年度及 2021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导致公司股票价格除息，因此需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
调整。本次回购注销及调整价格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详细内容见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2-107。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及法律意见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票据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该事项已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和操作流程，内容及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有关规定，能够保证募集资金得到合理使用，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成
本，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
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票据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详细内容见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等票据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09。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及保荐机构核查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事项，内容及程序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及发行费用支付的实际情况，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投项目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符合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12,506,815.13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详细内容见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10。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及保荐机构核查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对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

和建设目标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公司的整体营运成本，符合
公司硅基新材料产业布局调整与战略发展需要，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变更事项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实施。

详细内容见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11。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及保荐机构核查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进行借款，是基于相关募投项

目建设需要，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推动募投项目早日建成，不会
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
我们同意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事项。

详细内容见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 临 2022-
112。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及保荐机构核查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 10月 29日


